
南方风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关于保留意见审计报告涉及事项的专项说明 

南方风机股份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南风股份”）聘请的中兴华会计

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 2020 年度财务报告出具了保留意见审计报告

（中兴华审字（2021）第 170033 号）。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创业板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

露编报规则第 14 号—非标准审计意见及其涉及事项的处理》的规定，公司董事

会对该保留意见审计报告涉及事项作如下说明： 

一、保留审计意见所涉及事项的详细情况 

（一）保留意见 

1、保留事项的内容 

2018 年 6 月 28 日，南风股份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下达的《调查通

知书》（编号：沪调查通字 2018-2-026 号）， 因公司涉嫌信息披露违法违规，根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的有关规定，中国证监会决定对公司立案调查。由

于该立案调查尚未有最终结论，我们无法确定立案调查结果对南风股份 2020 年

度财务报表整体的影响程度。 

2、保留意见的理由和依据 

根据《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第 1502 号——在审计报告中发表非无保留

意见》第八条规定，当存在下列情形之一时，注册会计师应当发表保留意见，其

中第二项情形为“注册会计师无法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以作为形成审计意

见的基础，但认为未发现的错报(如存在)对财务报表可能产生的影响重大，但不

具有广泛性”；第十四条规定，“如果无法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注册会计

师应当通过下列方式确定其影响：(一)如果未发现的错报(如存在)可能对财务报

表产生的影响重大，但不具有广泛性，注册会计师应当发表保留意见”。 

3、保留意见涉及的事项对报告期内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影响 

对于保留事项，我们无法确定其对南风股份 2020 年 12 月 31 日的财务状况



和 2020 年度的经营成果的具体影响。 

4、保留意见涉及的事项是否明显违反会计准则、制度及相关信息披露规范

的规定的说明 

我们未发现上述保留意见涉及事项导致公司在报告期内存在明显违反会计

准则、制度及相关信息披露规范规定的情形。 

二、董事会对相关事项的说明 

公司董事会对中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保留意见审计报

告表示理解和认可，并将积极采取有效措施，消除上述事项的影响，以保证公司

持续稳定健康地发展，切实维护公司和投资者利益。 

三、消除上述事项及其影响的具体措施 

公司董事会和管理层已认识到上述保留意见涉及事项对公司可能造成的不

利影响，将采取积极有效措施消除上述事项对公司的影响，以保证公司持续稳定

健康地发展，切实维护公司和投资者利益。具体如下： 

1、积极配合中国证监会的调查工作，并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履行信

息披露义务。 

2、加强公司风险控制，进一步完善法人治理结构、内部控制体系与风险防

范机制，完善业务管理流程，在制度层面保障公司规范运作，严格落实、推进，

降低公司经营风险。 

公司董事会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说明。 

 

南方风机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四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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